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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六之一 

新竹市實施平均地權重新規定地價申報地價情形表 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

市 

（ 區 ） 

應 申 報 地 價 已 申 報 地 價 未 申 報 地 價 

總 筆 數 總 面 積 總 戶 數 筆 數 % 面 積 % 戶 數 % 筆 數 % 面 積 % 戶 數 % 

總 計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機關長官              主辦業務人員                 審核           填表                電腦規格用紙 A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主計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編製 

 

 

單位：筆數：筆 

面積：公頃 

戶數：戶 


